
             模 具 制 造 合 同       合同编号： M19-09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北京瑞隆祥模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1.  承制项目：

乙方依据甲方的相关技术要求为甲方制造 H4气阀底座 注塑模具，共 1 套。具体项目如下：

	序号
	零件名称
	模具编号
	模具数量
	价格（万元）
	交货期

	1. 
	H4气阀底座
	RCS0234-01
	1套
	5.4
	2019.9.25

	合计
	1套
	5.4
	￥：伍万肆仟元整


二．总金额（总造价）：人民币伍万肆仟元整（￥54000元）（含13%税）。

三．具体模具清单及数量：详见《新开模具技术要求》及《模具报价单》。
四．交样期：按上表中交货期执行。
五．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7天内甲方预付总金额的50%给乙方，计：人民币25000元。
2.试模样件经技术及工艺部门验收合格后30天内，甲方支付总金额的40%给乙方，计：人民币21600元。同时，乙方开具13％的全额增值税发票。
  3.剩余的10%作为质保金，如模具使用2000件内无重大质量问题的，由甲方到时支付给乙方。

六．制造质量：

1.模具在正常情况下使用其寿命按《新开模具技术要求》，（注：生产数量以甲方统计销售数据为准）。

2.乙方使用的模架、模具材料、模具硬度必须满足模具寿命的生产要求。

3.模具及附件均采用“公制”标准制造。

4.模具适用于机台及相关的技术指标见《新开模具技术要求》。

5.乙方必须按甲方确认的图纸文件、样件、实物及技术要求设计模具。

6.检验乙方提供注塑件尺寸精度判定模具制作精度。注塑零部件应能满足图纸的尺寸、技术要求，并满足甲方的外观要求及装配要求。

1）制件质量：

       外观：制件无飞边，合模缝错模必须小于0.05mm，不能有冷料纹、流纹、应力纹、缩水等（注：以甲方确认为准）。

尺寸：需满足甲方的2D设计要求。不能确定和无法测量尺寸以实配为准。

2） 模具结构：

模具必须配备冷却接头、吊环、定位环、液压、气压接头管道等。

七．模具制作、产品验收方法和期限：

1.乙方按甲方指定的型腔数和产品分模线设计制作模具。

2.按甲方的生产机台设计模具。

3.由于模具设计及制作误差改模由乙方免费完成，因乙方模具问题影响甲方生产，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经济赔偿。若甲方要求设计更改，则由甲方承担费用，但设计更改须由甲方项目经理确认及工程部部长批准。

4.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在模具内部型腔部件上刻产品零部件内、外标识，此项工作为模具制作的一部分。标识具体内容、格式和要求由甲方提供。

5.乙方交付试首模样件（不少于20件套/送样）时，须附自检报告，甲方在收到首模样样后5天内提出书面意见给乙方。

6.修模试样完成后，乙方交付合格样件给甲方，由甲方送交主机厂确认产品，产品合格后安排小批试制验收。

7.小批试制验收合格后，由甲方出具产品合格证明，并双方存档。乙方据此向甲方申请支付剩余款项。

8.合同模具交付期限按表1中交货期执行，如乙方不能按时交付模具给甲方，为满足生产需要，甲方有权使用模具（含乙方生产中的模具），对因此造成模具的损坏，甲方不承担责任。

8． 检验方法

1.尺寸检测用游标卡尺、塞规、塞尺、三坐标检测仪等。注塑零件尺寸检测需要开发专用检具的，乙方应根据甲方检具方案制作，费用由甲方承担。
2.外观采用对照标准及样件评判。

9． 技术要求

1.合同履行过程中，甲方如需修改文件，应及时通知乙方。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双方协商解决。由此影响原定模具交货期的，经乙方提出，双方可重新确定交货期。

2.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如需对结构、工艺、制造技术进行调整和改动，应事先通知甲方，甲方认可后方能进行，否则由此引起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3.模具在正常生产寿命期内，乙方负责免费维修（即保修，包含所有料、工、费）。

4.乙方须提供该模具的结构装配图（包括2D、3D模具图档）、冷却系统图、油压配管线路图及使用说明书、1：1打印的2D装配图各一份给甲方。

5.乙方负责提供模具保养方面的说明书。

10． 包装运输

乙方所做模具必须做好防锈处理，模具表面标识模具名称和编号，要求位置和格式规范，并做好适合汽车、叉车等运输方式的准备工作。

11． 产权及保密约定

1． 本协议涉及的相关技术资料、文件等知识产权由甲方拥有，乙方不得泄露给第三方。

2． 本协议中模具产权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用以加工产品。甲方有权随时拉走模具。

3． 双方有权利向对方索取有关能够帮助本合同履行的企业相关的资料及信息，但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告知第三方。

4． 未经甲方授权，乙方不得复制甲方的文件、资料做合同以外的用途。

5． 违反上述约定导致损失，受损方有权追究直接经济损失，以致追究法律责任。

12． 违约及索赔

1． 由于乙方原因不能按期交货的，每延期一天，扣除乙方违约金1000元。（如因甲方因素造成延期除外）

2． 乙方支付违约金后，并不能免除继续履约的责任。

3． 如单方提出中止合同，须经对方签字认可，提出方须向对方支付因中止合同所引起的所有经济损失作为补偿。

4． 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导致违约，双方应及时通报，协商解决。

13． 其它

1． 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即告生效，此合同生效后。
2． 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两份。

3． 合同有效期限：自2019年 9月12日至双方完全履行本合同权利、义务结束之日止。

4． 附件：《新开模具技术要求》，《模具报价单》。

5． 本合同如有转让、变更、解除和中止等变化，双方必须另订协议。
6． 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有争议，任何一方可依法向甲方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瑞隆祥模具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赵月强                           法人代表：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签订时间：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

